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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做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

修建缆车、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
选址方案核准工作的通知

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：

为更好适应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保护发展新形

势，切实做好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、索

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，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向

平潭综合实验区下放（委托）部分省级行政许可事项（第一批）

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25〕277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你局抓紧做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、索道等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
闽林文〔2026〕2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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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配套制度建设，优化核准程序，

提高核准效率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加强事前严格审查，加大

事后监督管理，妥善处理好风景名胜资源保护与重大建设工程项

目选址布局的关系，切实履行好选址方案核准职责：

（一）明确核准依据。严格依据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，以及经

批准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，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

缆车、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进行核准。

（二）严格审查论证。审查申报材料时，应严格按照省发改

委等二十部门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

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》（闽发改投资

〔2019〕408号）的要求进行审查。作出核准意见前，应当组织专

家对项目选址方案是否符合经批准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要

求，以及项目选址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及对资源生态和景

观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专项审查和论证。

（三）及时上报信息。作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、

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意见后，应在10个工作日

内将核准情况书面上报我局。如遇重大、复杂、疑难问题，应主

动及时与我局沟通，并于每年1月 31日前，将上一年度核准情况

正式行文报送我局。

我局将依据经批准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相关要求，对你

局核准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。未按规定审查程序核准同意的、核

准同意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因施工不当或者监管不力造成风景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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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区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等情形的，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6年 3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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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。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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